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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被担保方佛山雪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本信息、经营情况、产权及控制关

系等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9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2）。经

核查，被担保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保证合同

债权人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

保证人：广东星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债务人：佛山雪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1、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。

2、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、诉讼费

（或仲裁费）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及其它费用。

3、最高额保证，保证人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 2025 年 12 月 5 日至 2035 年

12 月 5 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，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

额为（币种及大写金额）：人民币贰仟肆佰万元整。

4、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：（1）保证人法定代表人（负责

人）或授权代表签名（或盖章）并加盖公章；保证人为自然人的，保证人签名；

（2）债权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（或盖章）并加盖合同专用章。

（二）抵押合同

抵押权人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

抵押人：广东星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债务人：佛山雪莱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
1、担保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、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。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

催收费用、诉讼费（或仲裁费）、抵押权人保管抵押物的费用、抵押物处置费、

过户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及其它费用。

2、最高额抵押。抵押人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在 2025 年 12 月 5 日至 2035




